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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振业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三次会议于 2010
年 1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 月 19 日以网络形式送达

各董事、监事。经认真审议，会议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

审议通过《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》： 
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李永明先生的提名，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

会审查通过，第七届董事会决定聘任彭庆伟先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。因工作分工调

整，方东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。 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

第七届董事会决定的彭庆伟先生的分管职责如下：协助董事长处理董事会事务管

理、公司股证事务管理和公司产权管理工作，并协助总经理分管行政事务管理、公

司品牌建设、公司安全管理工作，分管公司办公室和董事会办公室。蒋灿明先生不

再分管公司办公室，方东红先生不再分管董事会办公室。 
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经对彭庆伟先生个人简历及有关情况的调查和了解，未发现其中有《公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

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，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

条件，其教育背景、任职经历、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任的职位，彭庆

伟先生的提名、聘任程序规范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方东

红先生因工作分工调整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，对于该高管所担任董事会秘

书职务范围内的工作，公司已作了妥善安排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。公司

独立董事同意聘任彭庆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，同意方东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

董事会秘书。 
 
附：彭庆伟简历 
 
特此公告。 
 

深圳市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二○一○年一月二十三日 

 
彭庆伟：男，1969 年 8 月出生，博士研究生毕业（在职），高级经济师。历



 

任深圳市金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、深圳市物业发展（集团）股份公司法律

室主任、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、本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、投资发展部经理、天津

市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、振业城项目部总经理。 


